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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16 年基金管理活動調查（基金調查）的主要結果概述  

   

*
**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
    百分比變動為 2016 年 12 月的數據與 2015 年 12 月的數據之間的比較。 

***
   百分比變動為 2017 年 3 月的數據與 2016 年 3 月的數據之間的比較。 

資產管理業務 
 

54.8% 
在香港管理 

 
31.5% 

非銷售及市場推廣 

業務的從業員 

▲ 3.7% ** 

 

182,930 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 5.2% ** 

 
 

五年累積增長   

▲ 45.3% 

 
 
 

 

1,348 家 
持牌法團－第 9 類受

規管活動 

▲16.9%*** 

313 家 
內地相關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 

▲15.9%***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 

735 隻 ▲ 12%*** 

1,320 億美元資產淨值 ▲ 11.9%*** 

 

128,240 

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 

▲ 4.6% ** 
 

52,030 

億元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 9% ** 
 

12,587 

16,007 

17,682 17,3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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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8,293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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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組成部分 

 

 

 
 
 圖例： 

 房地產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註： 

1. 保險公司所管理的資產並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管理的資產。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82,930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80,820億元 

房地產基金 

的市值 

2,110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 
 

128,240億元 

 

 

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業務 
 

11,990 億元 

 

保險公司 

（註 1） 

5,140 億元 

註冊機構 

 

9,560 億元 
 
持牌法團 

 

113,540 億元 

 

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 

 

40,59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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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調查報告 

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每年進行這項基金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基金管理業概

況的資料和數據。這些資料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行工作規劃。 

2. 調查涵蓋香港以下三類機構的基金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理和基金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 1”）； 

(b) 從事資產管理及私人銀行業務的銀行（統稱“註冊機構 2”），其基金管理活動須與持牌法團

一樣受相同的監管制度（即《證券及期貨條例》）規管；及 

(c)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 3。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成

《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資產管理業務賺取總營運收入。 

3. 我們向持牌法團發出基金調查問卷，並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保險業聯會的協助下，將問卷

分別發給註冊機構和有關保險公司，查詢它們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為止的基金管理活動。

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的問卷與持牌法團的問卷內容大致相同，當中只涉及輕微改動以反映問卷

對象的不同業務性質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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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概況 

1. 共有 575 家機構就問卷作出回應，並表示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理、基金顧問及／或私人銀

行業務，當中包括 511 家持牌法團、44 家註冊機構及 20 家保險公司。 

持牌法團  

2. 上述 511 家持牌法團從事資產管理及／或有關基金或投資組合的顧問業務，其業務活動的分項

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29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45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137 

 511 

 

註冊機構  

3. 至於 44 家從事資產管理及／或私人銀行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的分項數據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 

只從事私人銀行業務的回應者 21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20 

 44 

 

保險公司  

4. 是次調查共有 20 家非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作出回應，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

及退休計劃產品等長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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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香港作為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4按年上升 5.2%

至 182,930 億元。 

2. 證監會持牌法團及銀行進行的資產管理業務（涵蓋零

售、機構、退休、私人及其他基金和投資授權）在

2016 年增長 4.6%至 128,240 億元。此增幅是由於淨

資金流入和年底前市場表現理想所致。 

3. 由於亞洲區內財富持續增長，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在

2016 年增長 9%至 52,030 億元。該業務主要由銀行

所經營的私人銀行業務和回應機構的私人財富客戶基

金所組成。 

4. 憑藉其多元性和靈活性，香港於 2016 年繼續維持主

要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a) 海外投資者持續成為基金管理業務的主要資金來

源，佔相關業務的 66.3%，反映國際投資者對香

港的穩健監管架構抱有信心，亦受本地多元化的

投資方案所吸引。 

(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務超過 50%，達

70,270 億元。為應對全球對債券的需求上升和人

民幣在 2016 年貶值的情況，香港的投資經理分

散投資，並投放更多資產到債券、衍生工具以及

內地和香港以外的市場。儘管如此，香港仍是主

要的股本集資中心。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當中，有

54.3%是投資於股票。 

(c) 基金管理業務的從業員總數在 2016 年輕微增

加。雖然從事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的從業員仍然

佔大多數，但從事其他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

金行政、風險管理以及法律和合規服務）的從業

員按年增長 3.7%至 11,115 人。 

(d) 香港作為投資基金首選註冊地的地位日漸提升。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

會認可基金數目按年上升 12%至 735 隻。這些基

金的資產淨值由去年同期內 1,180 億美元上升

11.9%至 1,320 億美元。 

(e)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香港獲發牌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第 9 類）的法團數目按年增加了 195

家（上升 16.9%）至 1,348 家。 

 

 

182,930 億元(▲ 5.2%)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52,030 億元(▲ 9%)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   

1,348 家(▲16.9%) 
持牌法團 － 第 9 類受規管活動 

 

70,270 億元(54.8%)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128,240 億元(▲ 4.6%) 
資產管理業務 

  

11,115 (▲ 3.7%) 
非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 

的從業員人數 

66.3% 

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  

735 隻 (▲12%) 

1,320 億美元資產淨值 (▲11.9%)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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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

立的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數目由 270 家按年上升

15.9%至 313 家。 

5. 證監會積極制訂新措施，以保持香港主要國際資產管

理中心的地位。隨著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基金

互認安排）在 2015 年 7 月落實，證監會在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7 月分別與瑞士及法國訂立類似的安

排。本地方面，新產品如槓桿和反向產品已獲批，而

全新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法律框架亦快將生效。

 

313 家(▲15.9%) 

 內地相關的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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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表 1：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2016 年，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按年上升 5.2%。 

資產管理業務上升 4.6%至 128,240 億元。私人銀行業務上升 10.7%至 40,590 億元。 

 

有關 2016 年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項數據，請參閱第 22 頁的附錄。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2,587 

16,007 
(+27.2% ) 

17,682 
(+10.5% )

17,393 
(-1.6% )

18,293 
(+5.2%)

8,246 

11,417 

12,770 12,259 12,824 

2,679 2,752 
3,095 

3,666 4,059 

1,488 1,661 1,611 1,268 1,199 

174 177 206 200 211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十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

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的基金顧問業務

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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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1. 持牌法團繼續在香港的合計基金管理業務上扮演主要角色。2016

年，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為 125,530

億元，按年上升 3.5%。其中資產管理業務上升 4.6%至 113,540 億

元，而基金顧問業務則下跌 5.4%至 11,990 億元。調查顯示，資

產管理業務增長主要來自新及現有投資授權的淨資金流入和 2016

年底前市場整體表現理想所致。另一方面，基金顧問業務於年內

有所減少。 

2. 註冊機構（即銀行）的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業務的資產總值上升

9%至 50,150 億元。其中，作為主要部分的私人銀行業務上升

10.7%至 40,590 億元。調查顯示，香港的私人銀行業務持續擴

充，錄得來自私人銀行客戶的淨資金流入。資產管理業務亦取得

穩健增長，達到 9,560 億元。 

3. 保險公司呈報的資產管理總值達 5,140 億元，按年上升 9.8%，主

要是由於傳統壽險業務錄得增長所致。 

 
 

 

  

表 2A：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2016 年與 2015 年比較）（以十億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12,553 
(69.5%)

12,123 
(70.5%)

5,015 
(27.7%)

4,602 
(26.8%)

514 
(2.8%)

468 
(2.7%)

2016

2015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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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 

（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4. 海外投資者是香港基金管理業務的主要資金來源，鞏固了香港作

為亞洲主要銷售及分銷中心的地位。投資者對香港的穩健監管架

構抱有信心，亦被多元化投資方案所吸引。 

5. 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由去年的 117,800 億元輕微上升至 2016 年

的 119,960 億元，佔基金管理業務 66.3%。   

 

 
 
 
 
 
 
 
 
 
 
 
 
 
 

 
 
  

過去五年，基金管理業

務中超過 60%資金源自

非香港投資者。  

  
 

35.4%

28.1% 29.0%
31.5% 33.7%

64.6%

71.9% 71.0% 68.5%
66.3%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0,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源自香港投資者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12,413

15,830

17,476 17,193

十億元

18,082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按資金來源劃分

表 2B：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產基金）－ 按資金來源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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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業務  

 

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業務  

 

 
 

   
6. 機構性基金及其他基金（主要包括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海

外零售基金及保險投資組合）佔香港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總

值超過 57%，在 2016 年繼續是主要的基金類別。這些基金類別

的投資較上一年增加 6.6%。 

 

表 3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2016 年） 

 

 

 

 

 

 

 

 

表 3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2016 年與 2015 年比較） 

 
 

 
  

強積金

(4.5%)

私人客戶基金

(8.2%)

退休基金

(9.3%)

政府基金

(9.9%)

證監會認可

零售基金

(10.5%)

其他基金

(33.2%)

機構性基金

(24.4%)

601 

1,109 

1,302 

1,401 

1,549 

4,292

3,273 

632 (+5.2%)

1,144 (+3.2%)

1,310 (+0.6%) 

1,392 (-0.6%)

1,479 (-4.5%)

4,655 (+8.5%)

3,411 (+4.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強積金

私人客戶基金

退休基金

政府基金

證監會認可

零售基金

其他基金

機構性基金

2016

2015

十億元

由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管理／提供顧問服務的基金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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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業務  

 

 
 

 

7. 資產管理業務是香港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主要部分。一如以

往，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整體超過一半。發展成熟的投資平台及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等新措施吸引國際及內地資產管理公

司在香港經營其核心資產管理業務。 

8. 過去數年，從事資產管理的法團和人員數目不斷增加，反映資產

管理是香港的增長行業。截至 2016 年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

服務（即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一年前的 1,135 家

增加 14.5%至 1,300 家。在 2016 年，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的個人數目亦相應地由上一年的 8,572 名上升 11.3%至 9,543

名。截至 2017 年 3 月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法團及個

人的數目分別進一步上升至 1,348 家和 9,746 名。 

 

表 4：資產管理業務 － 按管理地區劃分 

9. 雖然年內市況波動，但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金額仍然由 2015 年的

68,230 億元輕微上升至 70,270 億元，反映香港基金經理的能力和

技能正在不斷提升。於 2016 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整體

54.8%。  

過去五年，在香港管理

的資產管理業務佔整體

超過 50%。 

 

資產管理業務 － 按管理地區劃分

69.2%

51.0% 53.7% 55.7% 54.8%

30.8%

49.0% 46.3%
44.3% 45.2%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資產管理業務

在香港管理及並無轉授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8,246

11,417

12,770
12,259

十億元

12,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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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業務  

 

 
 
 
 

10. 香港繼續吸引更多基金在本地註冊成立。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由一年前的 656 隻

增加 12%至 735 隻。這些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

資產淨值，由去年同期的 1,180 億美元增加 11.9%至 1,320 億美

元。香港亦致力為零售投資者提供更多多元化產品，而證監會認

可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總數由去年的 2,133 隻增加 3.3%至

2,203 隻。 

 

 
 
 
 

11. 香港的基金經理在亞洲區內投資經驗豐富。2016 年，超過 70%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投資於亞太區內。 

表 5A：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 

  
  

過去五年，超過 70%在

香港管理的資產投資於

亞太區。 

 

80.0%

74.6% 72.5% 71.5% 70.5%

20.0%

25.4%
27.5% 28.5% 29.5%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投資於亞太區 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

5,707
5,827

6,856 6,823

十億元

7,027

資產管理業務 － 按管理地區劃分（續）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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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業務  

 

 
 
 
 

12. 儘管內地及香港仍然是亞洲的主要投資市場，投資於內地及香港

的資產比例卻較 2015 年為低，佔在本地管理的 47.5%（2015

年：50.2%），錄得 33,370 億元。2016 年香港和內地市場表現相

對遜色，導致更多資產被投放至其他地區。 

 

表 5B：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6 年） 

 
13. 香港的基金經理分散其資產至亞太區其他地方，以及英國及歐

洲。2016 年投資於亞太區以外地方的總資產由去年的 19,420 億

元增加 6.7%至 20,730 億元。 

表 5C：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2016 年與 2015 年比較） 

                                                
  未能提供內地及香港更詳細的分項數據。 

內地及香港

(47.5%)

日本

(6.3%)

亞太區其他地

方（包括澳洲

及新西蘭）

(16.7%)

北美洲（美國

及加拿大）

(14.3%)

英國及歐洲

(7.8%)

其他地區

(5.5%) 未能識別

(1.9%)



91 

378

420 

477 

996 

1,034 

3,427

137 (+50.5%)

383 (+1.3%)

443 (+5.5%)

547 (+14.7%)

1,006 (+1.0%)

1,174 (+13.5%)

3,337 (-2.6%)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未能識別

其他地區

日本

英國及歐洲

北美洲（美國及加拿大）

亞太區其他地方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內地及香港

2016

2015

十億元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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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業務  

 

 
 

 
 

14. 在 2016 年，香港基金經理仍然集中投資於股票市場。另外，投資

者對收益的需求持續增長，有較多資產獲投資於債券及另類投資

／衍生工具上。於 2016 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當中，26.8%是投資

於債券，較去年增加 43%。 

  

表 5D：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所投資資產的類別劃分（2016 年） 

表 5E：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所投資資產的類別劃分（2016 年與 2015 年比較） 

162 

429

928 

1,317 

3,987 

397 (+145.1%)

493 (+14.9%)

439 (-52.7%)

1,883 (+43.0%)

3,815 (-4.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另類投資／衍生工具

集體投資計劃

現金及貨幣市場

債券

股票

2016

2015

十億元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所投資資產的類別劃分

現金及貨幣市場

(6.2%)債券

(26.8%)另類投資／

衍生工具

(5.7%)

集體投資計劃

(7.0%)

股票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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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業務  

 

註冊機構的 

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15. 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包括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及持牌法團和

註冊機構的私人客戶基金。 

16. 亞洲的高資產淨值個人數目持續增長。2016 年，源自香港的私人

銀行業務（40,590 億元）及私人客戶基金（11,440 億元）的投資

達 52,030 億元，較去年的 47,750 億元上升 9%。 

 

17. 亞洲的財富日益增長，令香港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潛在客戶人數

持續上升。 

 

表 6：源自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金 

 
  

$ 
bill
ion 

78.0%

74.5% 75.5% 

67.6%
76.8%

22.0%

25.5% 24.5%

32.4%

23.2%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註冊機構的私人銀行業務 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的私人客戶基金

3,596

5,203

3,646

4,579

4,059

1,144

4,775

十億元

源自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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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6 年，從事基金管理活動的從業員人數輕微增加。香港仍然是亞洲區內主要的基金分銷

中心，超過三分之二基金管理業從業員從事於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然而，從事非銷售及

市場推廣業務的人數按年增加 3.7%至 11,115 名。鑑於風險管理、法律和合規職能於基金

管理業務的重要性日增，相關從業員人數由 2016 年起分開呈報。我們認為此舉導致 2016

年非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部分類別的從業員人數相應減少。香港擁有多元化的資產管理業

專業人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全面的基金服務中心。 

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表 7C：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 非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2016 年與 2015 年比較） 

表 7A：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 按職能劃分  

表 7B：基金管理業從業員概況  

－ 按職能劃分（2016 年） 

32,188 31,834 

34,300 34,921 35,286 

74.3%
71.1% 70.4% 69.3% 68.5%

25.7%
28.9% 29.6% 30.7% 31.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1 2 3 4 5

從業員總數 銷售及市場推廣 非銷售及市場推廣

25.7%
28.9% 29.6% 30.7% 31.5%

74.3%
71.1% 70.4% 69.3% 68.5%

0%

20%

40%

60%

80%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Non-sales-and-marke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24,171

11,115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1.8%)

買賣及／或交易

(2.8%)

研究／分析

(4.1%)

資產管理

(5.7%)

其他

(6.6%)

基金行政

(6.8%)銷售及市場推廣

(68.5%)

風險管理／法律及合規

(3.7%)

728

1,043

1,464

2,074

2,512

2,895

1,309

650 (-10.7%)

998 (-4.3%)

1,453 (-0.8%)

2,005 (-3.3%)

2,337 (-7.0%)

2,363 (-18.4%)

0 1,000 2,000 3,000

風險管理／法律及合規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買賣及／或交易

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

其他

基金行政

201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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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 

1. 儘管內地市場波動及人民幣貶值，香港仍然是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並在人民幣邁向國

際化及成為廣泛使用貨幣的過程中，繼續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滬港通及深港通擴大了內

地及香港股票市場的互聯互通，而債券通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

位。 

 

以人民幣計價及相關的零售產品†* 

  
    
 
     
 

     

  
    
 
 
     
 
      

                                                
^有關數據涵蓋具人民幣特色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並以“每份產品資料概要只涉及一項產品”為計算基礎。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規模包括： 

(a) RQFII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ETF 和 RQFII ╱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

非上市基金（以人民幣計價的基金，主要透過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

稱 RQFII）額度、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以及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主要投資於內地證券市場）、根據內地與香港

基金互認安排獲認可的內地基金、主要投資於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的非上市基金以及人民幣黃金交易所買

賣基金（ETF）的資產淨值； 

(b) 以人民幣計價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未償還金額； 

(c) 具人民幣特色的紙黃金計劃並以人民幣計價的帳戶總額；及 

(d) 人民幣房地產基金的市值。 

 
 

 

人民幣客戶存款及未償還存款證總額（截至12月31日）香港ETF市場的平均每日成交額（截至3月31日）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的數目和規模（截至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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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數目^ 證監會認可人民幣投資產品規模

產品數目 規模

人民幣十億元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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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十億元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年報

629

342

1,060

629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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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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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管理並源自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的內地
資產（截至2016年12月31日）（1,530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由內地相關集團在香港成立的持牌法團及註冊

機構數目（截至2017年3月31日）（313家）

▲15.9%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和資產淨值（截至12月31日）

內地公司積極在香港市場開拓業務 

▲5.5% 

161

194

253

283

333
(+17.7%)

136
145

189
179

232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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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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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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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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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數目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資產淨值

基金數目 資產淨值

十億元

香港

(49%)

亞太區其他

地方

(10%)

北美洲、歐洲及

其他地區

(41%)

其他類型內地公司

(109)

內地保險公司 (13)

內地私人基金管理

公司 (9)

內地基金管理

公司 (41)

內地期貨公司(17)

內地證券公司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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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近期發展及前景 

 

 
 

 

 

《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已於 2016 年 6 月刊憲，確立了香港開

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法律框架。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制度將會讓投資

基金可在單位信託形式以外，以公司形式設立。新的基金結構將

會促進香港資產管理業的發展，並提升香港作為基金首選註冊地

的吸引力。 

證監會在 2017 年 6 月就相關建議的附屬法例及開放式基金型公

司的監管守則展開諮詢。 

  

 
 

 
 

 
隨著與內地的基金互認安排的落實，證監會已進一步研究與其他

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類似安排。 

2016 年 12 月，證監會與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落實一項基金互認

安排，允許合資格的瑞士及香港公募基金透過簡化的審核程序，

在對方的市場銷售。這是香港基金首次能夠直接在歐洲市場銷

售。 

2017 年 7 月，證監會與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簽署了一份法國與

香港基金互認安排。此基金互認安排是一項重大突破，讓香港基

金能夠直接銷售予在歐盟核心市場的零售投資者。   

 
與內地、瑞士、
法國及其他司法
管轄區的基金 

互認安排 

 
開放式基金型
公司 

發展香港成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資產管理中心及基金首選註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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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創新方面，證監會在 2016 年 6 月認可了首批追蹤海外

股票指數的槓桿及反向產品，及在 2017 年 3 月認可了首批

17 隻追蹤香港股票指數的槓桿及反向產品。當中該 17 隻追

蹤香港股票指數的槓桿及反向產品佔香港 ETF 市場 2017 年

第二季度的總成交額約 12%。 

這些產品令市場的產品種類更多元化，及為投資者帶來更多

選擇，亦標誌著香港 ETF 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鑑於網上投資服務日益盛行，證監會在 2017 年 5 月就適用於

網上平台的建議指引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建議指引旨在就網上平台的設計及營運向業界提供適切的指

引，及釐清合適性規定應如何在網上環境下實施。透過釐清

有關事宜，應能夠令到更多分銷渠道在不損害投資者保障的

情況下得以蓬勃發展，讓投資者有更多選擇及靈活性。 

建議指引亦載有關於在網上平台提供自動化或機械理財建議

的具體指引。 

 
 

 

 

 

 

 

 

  

促進產品創新、鼓勵使用網上基金分銷渠道

及簡化基金認可程序，以優化本地市場

 
槓桿及反向產品
及 ETF 

 

 
網上分銷及 

投資諮詢平台 

 

http://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onsultation/doc?refNo=17C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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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定期檢討其基金認可及審批程序，並尋求在可行的範

圍內及在不損害投資者保障的情況下，對有關程序作出優

化。 

在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的優化基金認可程序實施後，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基金申請的整體平均處理時間，由進行優化

前的 4.5 個月縮短 51%至 2.2 個月。 

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證監會刊發一份通函，以介紹證監會

認可基金在獲得證監會認可後申請作出更改及認可經修訂銷

售文件的優化處理程序。優化程序將由 2017 年 8 月 1 日起

試行六個月。 

 

 

 

 

 
 

為緊貼國際監管發展，證監會在 2016 年 11 月就加強對香港

資產管理業的規管及提升銷售時的透明度的建議，展開為期

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有關建議涵蓋的主要議題包括佣金和獨立意見、證券借貸和

回購協議、基金資產的託管、流動性風險管理及基金經理就

槓桿借貸比率的披露。諮詢總結將在仔細審視及考慮所收到

的意見後予以發表。 

證監會亦正在對《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守則》進行全面檢

討，並計劃就改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維持穩健的監管制度，以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資產管理業的
規管 

 

簡化基金認可及
計劃更改的審批

程序 

促進產品創新、鼓勵使用網上基金分銷渠道

及簡化基金認可程序，以優化本地市場（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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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6 年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項數據 

 

（十億元）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資產管理業務 11,354  956  514  12,824 

基金顧問業務 1,199  -  -  1,199 

私人銀行業務 -  4,059  -  4,059 

基金管理業務（不包括房地

產基金） 
12,553  5,015  514  18,082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211  -  -  211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2,764  5,015  514  1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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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6 或 117 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2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9 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1)條所

界定的認可機構。 

 
3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 41 章）註冊而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保險公司條例》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保

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納入持牌法團一組。 

 
4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包括基金管理業務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 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進行第 9 類受規管活動（不

包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屬於《保險公司條例》（第 41 章）附表 1 第 2 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服務而進行的財務資產管理（不包括分判或轉授

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以上不包括房地產基金的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而“管理資產”

或“管理的資產”亦須以相同方式解釋。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 所界定的第 4 類

及／或第 5 類受規管活動。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表就有關全球或地區投

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私人銀行業務”指註冊機構以並非屬於第 9 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當中包括完全因為進行第 1 類

及／或第 2 類受規管活動而附帶提供代客戶管理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 

 


